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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国务院第590令)、《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
(省人大常委会公告2014年第14号)的规定，现就丽水港青田港区温
溪作业区（浙西南江海联运中心港）一期工程所涉国有土地上的房
屋作出征收决定：

一、征收范围
本项目征收范围：温溪镇温溪村（详见拟征收红线范围图）
二、签约期限
自本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至2024年12月30日17时

止。
三、征收部门及实施单位
青田县土地和房屋征收工作指导中心为本项目房屋征收部门，

负责对征收实施单位在征收范围内的房屋征收与补偿行为的指导、
监督、管理。温溪镇人民政府为本项目房屋征收实施单位，负责实
施房屋征收和补偿的具体工作。

四、征收补偿办法

按照丽水港青田港区温溪作业区（浙西南江海联运中心港）一
期工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执行。

五、安置区块
选择住宅产权调换安置的，安置地块为：原亚泰区块。
选择工业生产用房产权调换安置的，安置地块为：白银山区块。
被征收人若对本决定不服，可在征收决定公布起60日内向丽

水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6个月内向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期间征收决定不停止执行。

附件：
1.《丽水港青田港区温溪作业区（浙西南江海联运中心港）一期

工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范围图》
2.《丽水港青田港区温溪作业区（浙西南江海联运中心港）一期

工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青田县人民政府
2024年11月19日

关于对丽水港青田港区温溪作业区
（浙西南江海联运中心港）一期工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

为切实做好丽水港青田港区温溪作业区（浙西南
江海联运中心港）一期工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工作，
维护广大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确保该项目征收顺利推
进，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浙江省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相
关文件的规定，结合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征收范围
丽水港青田港区温溪作业区（浙西南江海联运中

心港）一期红线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建筑物及构筑物
（详见红线范围图）。

二、征收时间
补偿安置协议签约截止时间：自本区块房屋征收

决定公告之日起至2024年12月30日17时止。
三、征收部门及实施单位
青田县土地和房屋征收工作指导中心为本项目房

屋征收部门，负责对征收实施单位在征收范围内的房
屋征收与补偿行为的指导、监督、管理。温溪镇人民政
府为本项目房屋征收实施单位，负责实施房屋征收和
补偿的具体工作。

四、征收补偿安置方式
（一）房屋征收采取货币补偿、产权调换两种补偿

安置方式。货币补偿安置方式是指征收人不向被征收
人提供安置房而以货币结算补偿的安置方式；产权调
换安置方式是指征收人为被征收人提供安置房，安置
房与被征收房屋实行差价结算的安置方式。

（二）被征收房屋用途为住宅的，被征收人选择货
币补偿安置方式后，可享受《青田县房屋征收房票安置
实施办法(试行)》（〔2023〕2号）。

五、被征收房屋来源分类的认定
（一）被征收人本人或家庭审批建造的供其居住和

使用的房屋和建筑，认定为私人建房。
（二）私人建房以外的住宅房屋为非私人建房，其

中集资房、房改房、商品房以外的非私人建房住宅用
房，其建筑占地面积90㎡以内的房屋，参照私人建房的
补偿安置标准征收；占地面积超出90㎡的合法建筑，以
证载面积或征收部门认定的面积为准。

六、被征收人及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用途的认定
（一）被征收人的认定
被征收人以合法有效的房屋产权证或者经调查、

认定的结果确定。
（二）已登记房屋的认定
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原则上以被征收人的房屋产

权证载明的建筑面积为准。
（三）未登记建筑物的认定
1.未登记建筑物的建筑面积以测绘、认定的结果为

准。
2.未登记建筑物根据《青田县实施<浙江省违法建

筑处置规定>细则（暂行）》（青政发〔2014〕62号）、《青田
县实施<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细则（暂行）的补充
意见》（青政发〔2014〕101号）、《青田县实施浙江省违法
建筑处置规定细则（暂行）的补充意见（二）》（青政发

〔2018〕147号）、《青田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范围
内未登记建筑认定与处置办法》（青政发〔2021〕33号）
认定与处置。

（四）被征收房屋用途的认定
1.被征收房屋用途原则上按照房屋登记记载的用

途确定；房屋登记未记载用途或者经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依法批准改变用途但未作房屋用途变更登记的，按
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用途确定。

2.1990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施
行前已改变房屋用途并以改变后的用途延续使用的,按
照改变后的用途确定（需提供营业执照、税务登记等与
正常经营相关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并补交土地收益
金）。

七、房屋征收评估机构的确定及价值时点、技术标
准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房屋
征收决定公告后十日内仍不能协商选定的，由房屋征
收部门组织被征收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确
定。参加投票确定的候选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不得少
于三家。

被征收房屋价值和产权调换房屋价值时点为房屋
征收决定公告之日。

评估机构依据相关评估办法与《青田县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评估技术指引》（青征〔2021〕8 号）进行评
估。

八、住宅用房的征收补偿安置
（一）住宅用房的货币补偿
住宅用房的货币补偿安置以被征收房屋证载及认

定的建筑面积为准，按被征收房屋的市场评估价值(含
超标准容积率建筑占地土地价值，不含房屋装修及附
属物评估价值，下同)进行补偿，并给予被征收房屋市场
评估价值的30%奖励。

（二）住宅用房的产权调换
1.住宅用房产权调换安置面积的计算
征收私人住宅用房或者参照私人建房标准非私人

住宅用房的，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以房屋合法建
筑面积为准，总层数为一层的被征收房屋可增加100%
的安置面积；总层数为二层的被征收房屋可增加50%的
安置面积；总层数为三层的被征收房屋可增加33%的安
置面积；总层数为四层的被征收房屋可增加25%的安置
面积；总层数为五层及以上的被征收房屋可增加20%的
安置面积。如住宅楼层不完整的被征收房屋，以纵向
切割法计算不同层数的安置面积。

征收集资房、房改房、商品房非私人住宅用房的，
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以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为准，
可增加20%的安置面积。

2.住宅用房产权调换安置地点、户型及土地性质
安置地点：原亚泰区块
安置户型：安置房基本户型建筑面积分别为70㎡、

90㎡、110㎡、130㎡左右。
安置房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类型为毛坯房。
3.住宅用房产权调换选房原则
根据所选安置房的合计建筑面积最接近住宅产权

调换安置面积的原则。被征收人选择安置房后，剩余
安置面积不足20㎡（含本数）的，不再选择安置房。被
征收人选择安置房后，剩余安置面积不再继续选择安
置房的，其剩余安置面积中原房屋建筑面积部分按货
币补偿形式给予补偿。

4.住宅用房产权调换选房机制
在 为体现“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选房过程将在
公证机构现场公证下进行。分区域、分批次，以户型相
同的安置房为一个选房单元进行选房。

被征收人在规定期限内签约、腾空房屋验收合格
的，均作为第一批次选择安置房；被征收人超过规定期
限签约、腾空房屋的，均作为第二批次选择安置房。
每个批次的被征收人通过“两轮抽签，一次定位”的方
法进行选房。具体方法为：首先按被征收人到会议现
场报到顺序抽出顺序号，再按顺序号抽出房号。在规
定时间内，未到现场且未委托他人抽签的由工作人员
代为抽签。

5.住宅用房产权调换结算
（1）被征收房屋按市场评估价计算价值，安置房按

市场评估均价结合层次差、朝向差等因素计算价值
（“一房一价”），按88%计算房款。

（2）安置房交付时被征收人应在规定时间内结算
房款，逾期不进行结算的，则由征收部门依法对其安置
房进行处置。

九、工业生产用房的征收补偿安置
工业生产用房征收补偿安置原则上以货币补偿为

主。
（一）工业生产用房的产权调换
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征收人将在温溪镇白

银山区块提供不少于被征收人工业生产用房建筑面积
的产权调换房屋，被征收人需按建筑重置价结合成新
率与土地评估价之和结算被征收房屋与产权调换房屋
的差价。被安置的企业须符合青田产业布局规划及相
关部门的要求。

（二）工业生产用房的货币补偿
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被征收工业生产用房

以证载及认定的建筑面积为准，按建筑重置价结合成
新率和土地评估价给予补偿。合法使用的土地，被征
收人除地上建筑物和土地补偿之外，还可以享受每亩
被收回土地回购200平方米限价商品房（商业用房和顶
楼除外）的政策。

限价商品房回购价按就近或就地商品房市场价与
回购价的差价给予货币补偿。涉及的市场价，由本征
收项目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三）企业在同一个区块内涉及部分征收的，企业
提出整体征收申请，由企业相关主管部门审核确定该
企业可以整体征收，征收人可以对企业实施整体征收。

十、其他补偿费
（一）被征收房屋重置价格以及附属物和其他设施

的补偿标准参照《关于公布2021年度青田县房屋征收
重置价格等相关补偿标准的通知》（青建〔2021〕18号）
执行。

（二）临时安置费
1.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安置的，其临时安置费计

发时间为6个月。
2.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其临时安置费计发时

间为：自被征收人取得房屋腾空搬迁证明之日起至安
置用房交付之日后6个月止。

（1）被征收人自行落实临时周转用房的，征收人按
标准支付给被征收人临时安置费。同时给予住宅房屋
被征收人每户5000元的一次性奖励。

（2）被征收人由征收人提供临时周转房的，被征收
房屋建筑面积在150㎡以内的不再发放临时安置费，被
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150㎡以上的，按每增加1㎡每月
增加10元的标准发放临时安置费。（征收人不提供工业
生产用房被征收人临时周转房）

（3）安置房交房期限为3年，自被征收人取得房屋
腾空搬迁证明之日起开始计算。若逾期交房，被征收
人自行落实临时周转用房的，自逾期之日起，其临时安
置费按标准的两倍计发；由征收人提供被征收人临时
周转用房的，自逾期之日起，另给予其临时安置费，按
标准计发。

3.临时安置费补偿标准详见附件1《临时安置费补
偿标准》。

（三）搬家费
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安置的，其搬家

费用按一次计发。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补
偿安置的，其搬家费用按二次计发。具体补偿标准见
附件2《住宅房屋搬家费补偿标准》。

（四）停产停业损失费、搬迁费
征收工业生产用房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费由征收

人按被征收工业生产用房价值5%的补偿标准一次性发
放。被征收人认为停产停业损失超过前述规定计算的
补偿费的，应当向征收人提供房屋被征收前三年的效
益、纳税凭证、停产停业期限等相关证明材料，由项目
评估机构对停产停业损失进行评估，并按照评估结果
支付补偿费。

征收工业生产用房造成的搬迁费由征收人一次性

发放，具体补偿标准见附件3《工业生产用房搬迁费补
偿标准》。

十一、签约及房屋腾空奖励
被征收人在2024年12月30日17时前签订征收补

偿安置协议的，按被征收房屋市场评估价值（不含房屋
装修及附属物评估价值）的2.5%给予奖励，逾期的扣减
该奖励；被征收人在征收人规定期限内腾空房屋的，按
被征收房屋市场评估价值（不含房屋装修及附属物评
估价值）的2.5%给予奖励，逾期的扣减该奖励。被依法
强制拆除的，奖励资金不予享受。

十二、征收补偿费的结算
被征收房屋的补偿款以及附属物补偿费、搬家费、

签约奖励、房屋腾空奖励及第一年的临时安置费等款
项按协议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结算。征收协议生
效后，在政府规定期限内腾空房屋验收合格之后的一
个月内支付。若被征收人申请“房票”的，其房屋征收
补偿款按“房票”的有关规定结算。

十三、因本项目为丽水港青田港区温溪作业区（浙
西南江海联运中心港），属于省重点交通项目，在本项
目签约期限内双方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即生效；在本
项目签约期限内，未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的被征收人，
征收部门将依照《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县人民政府提出补偿决定
方案，由县人民政府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补偿决定。

十四、本方案未尽事宜，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我县
有关政策的规定执行。

附件2:

丽水港青田港区温溪作业区（浙西南江海联运中心港）一期工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附件1:
丽水港青田港区温溪作业区（浙西南江海联运中心港）一期工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范围图

被征收房屋
建筑面积

50㎡以下

50㎡（含）-
100㎡
100㎡（含）-
150㎡
选择货币补偿安置的，临时安置费计发时间为6个月；
选择产权调换的，临时安置费计发时间自被征收人取
得房屋腾空搬迁证明之日起至安置用房交付之日后6
个月止。住宅房屋150㎡以上的，每增加1㎡每月增加
10元。

住宅房屋补偿标准

每月（元）

800

1200

1600

每年（元）

9600

14400

19200

工业生产用房
补偿标准

计量单位

平方米

单价

15元/月

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

100㎡以下

100㎡（含）-200㎡
200㎡（含）-400㎡
400㎡以上

补偿标准（元/次）

1500

2000

2500

3000

补助次数

2次

2次

2次

2次

附件2
住宅房屋搬家费补偿标准

类别

计量单位

单价（元）

补助次数

若对搬迁费标准有异议的，由项目评估机构进行评
估。

工业生产用房搬迁费

平方米

50

1次

附件3
工业生产用房搬迁费补偿标准

附件1
临时安置补助费标准


